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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本府109年4月29日府授人考字第

1090117977號函以，有關各機關學校及事

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倘有限制所屬

人員於防疫期間不得出國，衍生人員旅費

損失之補償疑義情形，請依下列行政院主

計總處意見本權責妥處一案。 

  一、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

指揮中心）109年3月20日通報，自同

年月21日0時起提升全球旅遊疫情建

議等級為第三級（警告），國人應避

免所有非必要之出國旅遊。 

   

 

 

 

 

  

  二、公務人員請假應先經機關首長核准，

故未獲准假前規劃出國之相關經費，

係屬個人行為，似無損失補償問題。

惟倘係於指揮中心109年3月20日通報

前，機關首長已核准請假出國，嗣基

於勤務人員調度或避免機關內部防疫

缺口等，駁回原已核准之差假，致機

關人員預繳旅費及機票費或提前返台

等損失，經評估確有補償必要，相關

經費之用途別科目認列基礎，依109

年度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應屬

因應各機關處理經常一般公務或特定

工作計畫所需，歸屬「業務費」列支

範疇。 

   轉知本府人事處109年4月29日北市人考

字第1093003469號函以，有關各機關學校

如於事後知悉所屬公務人員過去違法失

職行為，或原於所屬公務人員涉案年度所

為考績評定有違誤情事，應視個案事實予

以適當處理並避免重複考評一案。 

   一、各機關如於事後始知悉受考人於過去

考績年度內具違法失職行為，原則上

於知悉當年度核予平時考核懲處，如

遇上開方式無法處理之情形，例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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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職年度之

考績，且應避免重複考評之情事；又

基於維護公務人員權益及法秩序安

定性之考量，機關如採行撤銷（重辦）

考績之方式，應以撤銷（重辦）受考

人10年內之年終（另予）考績及一次

記二大功專案考績為限。 

    二、各機關如於受考人涉案當年度即將

其涉案情形納入考評並考列乙等以

下等次，嗣知悉原考績評定有違誤

情事，得於知有撤銷原因起2年內，

撤銷重辦改列較佳之考績等次，且

不限僅得撤銷重辦10年內之考績。 

   轉知本府109年5月13日府授人考字第

1093003887號函，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

理中心為提升資訊安全，將國民旅遊卡檢

核系統使用者登入頁面新增身分驗證機

制「圖形驗證碼」檢核功能，並於109年5

月18日正式上線。 

   轉知本府 109年 5月 5日府授人給字第

1090091317號函，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

協會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特提供各項保

險優惠及「中央福利社APP福利網」等方

案，請同仁多加利用並踴躍參加。 

   轉知本府109年4月27日府授人考字第

1090117622號函，為因應109年防汛期來

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

總處)業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

作業Q＆A（問答資料）」，請至人事總處

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轉知本府函以，查本府營造友善同志暨多

元性別環境實施計畫之參（三）1規定略

以，本府一般公務人員研習同志暨多元性

別議題相關課程（實體或線上），自109

年起4年內每人至少完成1小時以上學習

時數且涵蓋率達98％以上。基此，請同仁

儘速完成研習同志暨多元性別議題相關

課程；另本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臺北E大已

開設相關線上學習課程如下，請同仁踴躍

參加研習： 

   ﹝ 性 別 主 流 化 ﹞ 認 識 同 志 家 庭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

urseinfo/so.php?v=2570) 

   ﹝ 性 別 主 流 化 ﹞ 認 識 多 元 性 別     

(https://elearning.taipei/elearn/co

urseinfo/so.php?v=230) 

   轉知公務員服務法及銓敘部相關函釋規

定，公務員於上班時間應專心致力於業務

之執行，不宜於上班時間或以公家電腦上

網連結「臉書」等社交網站，從事與執行

職務無關之網路行為（如上網、聊天、玩

遊戲、看電影、看小說等），爰請同仁確

實遵守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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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規定略以，公務

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非依法不得

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

或監察人…。請同仁切勿違法兼職，如有

任何相關疑義歡迎洽詢本處人事室。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文

日期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會計

及決算科視

察 

陳麗如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會計

及決算科專

員 

1090417 

臺北市信義

區光復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高郁菁 

臺北市中山

區中山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90421 

臺北市松山

區敦化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黃婉怡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保安

警察大隊會

計室主任 

1090421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會計

及決算科專

員 

尤錦茹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會計

及決算科科

長 

1090423 

政風案例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下稱裁決處）秘

書室主任郭○○侵占公有財物罪及利用職務

上機會詐取財物罪案，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判決有罪。 

案緣郭○○自民國 102年 1月 1日起迄

105年 4月 15日止，擔任臺中市交通事件裁

決處（下稱裁決處）秘書室主任，負責綜理

文書、檔案、出納、總務、財產管理、印信

保管與研考等業務。緣裁決處向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臺中郵局豐原分局購買合計新臺

幣（下同）171 萬元面額之郵票，供該處執

行業務之用，並由郭○○依職務負責持有保

管。詎郭○○明知其負責保管之郵票係屬公

有財物，且應提供公用，並於離職調任時應

辦理移交，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侵

占公有財物之犯意，於 105年 4月 15日離職

調任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行政科股長時，

並未移交上開其因職務保管之郵票計面額

99萬 7,040元，並將之侵占入己。 

又郭○○明知依據「臺中市政府各機關

行動電話通話費報支規定」，其不得申請報

支行動電話通話費、以機關名義申請綁約手

機做為私用，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及行使內容登載不

實之公文書、詐欺得利等犯意，偽以裁決處

之名義向中華電信申辦新門號搭配 0元手機

方案之方式取得 SAMSUNG Galaxy S5手機供

己使用。嗣經郭○○於 105年 11月 28日，

至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自首侵占郵

票部分之犯行，及裁決處清查電信對帳單發

現異常，請郭○○交出上開手機，並經法務

部廉政署扣押在案，始分別查悉上情。 

 案經郭○○自首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指揮法務部廉政署移送偵查起訴。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於 107年 12月 25日，以郭

○○涉犯侵占公用財物及公務員利用職務上

之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4年 6月，褫奪公權 3年。 


